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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3:00，现场会议结束时间不早于网络投票

结束时间。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

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号上实中心 T3楼 16楼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索斌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6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81,371,56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6.2516%。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3 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80,310,8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6.0981%；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
东人数为 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060,7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535%。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二）《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三）《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四）《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五）《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同意 180,990,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897%；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1,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0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30%。
（六）《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 2021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七）《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八）《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九）《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十）《关于公司继续为董监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十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80,991,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902%；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9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3,092,7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8634%；
反对 380,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36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十二）《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80,310,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152%；
反对 1,060,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584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2,412,5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311%；
反对 1,060,72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1689%；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十三）《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80,310,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152%；
反对 1,060,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584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2,412,5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311%；
反对 1,060,72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1689%；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十四）《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 180,310,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152%；
反对 1,060,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584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2,412,5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311%；
反对 1,060,72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1689%；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十五）《关于修改对外投资控制制度的议案》
同意 180,310,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152%；
反对 1,060,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584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2,412,5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311%；
反对 1,060,72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1689%；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十六）《关于修改对外担保控制制度的议案》
同意 180,310,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152%；
反对 1,060,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584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2,412,5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311%；
反对 1,060,72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1689%；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十七）《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 180,310,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152%；
反对 1,060,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584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2,412,5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6.8311%；

反对 1,060,72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1689%；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十八）《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陈索斌先生， 获得选举票数 180,991,117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33,092,7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4%。
唐风杰先生， 获得选举票数 180,991,118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33,092,7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4%。
姜颖女士， 获得选举票数 180,991,117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33,092,7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4%。
杜心强先生， 获得选举票数 180,991,117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33,092,7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4%。
（十九）《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陈波先生， 获得选举票数 180,991,117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33,092,7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4%。
权锡鉴先生， 获得选举票数 180,991,117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33,092,7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4%。
孙莹女士， 获得选举票数 180,991,117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33,092,7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4%。
（二十）《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于旭光先生， 获得选举票数 180,991,117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33,092,7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4%。
崔婷女士， 获得选举票数 180,991,117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33,092,7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4%。
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郭芳晋、王智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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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经过讨论一致
同意选举王传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后附简历），与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二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简历：
王传磊，男，1975年 12月出生，本科。 1999年加入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 4月

至今任公司工艺技术部副部长；2004年 4月至 2007年 5月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2007 年 5 月至
近历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届监事会、第五届监事会、第六届监事会、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持有公
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监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王传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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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9 日
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下午 4：00 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人，会议由董事长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通过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选举陈索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董事长陈索斌先生提名，聘任唐风杰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经董事长陈索斌先生提名，聘任杜心强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杜心强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号上实中心 T3楼 16楼
联系电话：0532-85779728
传真：0532-85718686

电子邮箱：stock@chinakingking.com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总裁唐风杰先生提名，聘任杜心强先生、徐耀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王彬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聘任齐书彬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号上实中心 T3楼 16楼
联系电话：0532-85779728
传真：0532-85718686
电子邮箱：qsb@chinakingking.com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聘任崔婷女士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六、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0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 具体方案如

下：
1、董事会设审计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公司内、外部审计的沟通、监督和核查工作。

审计委员会成员三名，由董事孙莹、权锡鉴、唐风杰组成，其中孙莹、权锡鉴为独立董事，唐风杰为非独
立董事；设召集人一名，由独立董事孙莹担任。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孙莹为会计专业人士。

2、董事会设提名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选择标
准和程序进行选择并提出建议。提名委员会成员三名，由董事权锡鉴、陈波、陈索斌组成，其中权锡鉴、
陈波为独立董事，陈索斌为非独立董事；设召集人一名，由独立董事权锡鉴担任。

3、董事会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
核标准并进行考核；负责制定、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三名，由董事陈波、孙莹、杜心强组成，其中陈波、孙莹为独立董事，杜心强为非独立董事；设召集
人一名，由独立董事陈波担任。

4、董事会设战略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
研究并提出建议。 战略委员会成员五名，由陈索斌、唐风杰、杜心强、陈波、权锡鉴组成，其中陈索斌为
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下设投资评审小组，由公司总裁唐风杰任投资评审小组组长。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详见《公司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独立意见的公告》全文刊登
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
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简历：
陈索斌先生，1964年 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1993年至 1995年，任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1995 年至 2000 年，任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2000 年至 2002 年，任青岛
金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8年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持有公司股份 0
股，2021年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纪律处分，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经
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陈索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唐风杰先生，1965年 3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2000年 5月至 2004年 7月任青岛金王轻工
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年 7月至 2012年 3月任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2年 3月至今
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持有公司股份 28.5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监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唐风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杜心强先生，1971年 11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1993 年 8 月至 2012 年 10 月，历任民生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部副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2001 年
11月至 2004年 11月，任青岛国货有限公司监事。 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4月，任青岛金王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助理，2013年 4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持有
公司股份 30.7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与上市公司
或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监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杜心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徐耀东先生，1974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2000年 4月至 2001 年 6 月任青岛东方宏业有限公司
生产厂长；2003年 6月至今历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分厂厂长、事业部部长、副总裁；2012
年 3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持有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董监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徐耀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彬先生，1983年 3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8年 8月至 2013年 10月就职于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助理；2013年 11月至 2017年 11月就职于青岛金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任财务主管；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就职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任副经理。
2018年 5月至今任公司监事、内审部负责人。 持有公司股份 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罚。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王彬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齐书彬先生，1980年 9月生，本科学历。 2005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会计学专业，2012年 7月参
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西部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综
合业务经理，山东华汇金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经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营
业部客户经理，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任职，2012年 8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持有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处罚。 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监高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齐书彬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崔婷女士，1981年 3月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2002 年 5 月至 2004 年 3 月任青岛金王应用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管会计;2004年 3月至 2009年 3月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中心税收主管;2009 年 3 月至 2013 年 12 月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经理;
2013年 12月至 2020年 4月担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经理兼财务管理部经
理；2015年 7月至今任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 5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内审负责
人。 持有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与上市公司或
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监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崔婷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2-026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9 日
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22年 5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
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由于旭光先生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
监事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于旭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62 证券简称：悦心健康 公告编号：2022-024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 9:15—15:

00时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由于上海市疫情防控原因，本次会议以现场（视频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视频通讯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慈雄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慈雄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视频通讯会议）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5 名， 代表股份

546,695,4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065%。其中：通过现场（视频通讯会议）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0名，代表股份 546,414,8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762%；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5名，代表股份 28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3%。

2、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视频通讯会议） 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名。 代表股份
21,441,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43%。其中：通过现场（视频通讯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1 名，代表股份 21,161,2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40%；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 5名，代表股份 28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公司聘请的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列席本次会议并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视频通讯会议）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6,989 99.9491% 278,500 0.0509%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3,340 98.7011% 278,500 1.298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6,989 99.9491% 278,500 0.0509%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3,340 98.7011% 278,500 1.298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2021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6,989 99.9491% 278,500 0.0509%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3,340 98.7011% 278,500 1.298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6,989 99.9491% 278,500 0.0509%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3,340 98.7011% 278,500 1.298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6,989 99.9491% 278,500 0.0509%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3,340 98.7011% 278,500 1.298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6,989 99.9491% 278,500 0.0509%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3,340 98.7011% 278，500 1.298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682,989 99.9977% 12,500 0.0023%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429,340 99.9417% 12,500 0.0583%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4,989 99.9487% 280,500 0.0513%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1,340 98.6918% 280,500 1.3082%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 2022年度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持股 390,531,043 股）、 上海斯米克有限公

司（持股 72,725,000股）、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持股 61,607,356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对于本议
案，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832,090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21,557,090 98.7404% 275,000 0.0503%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6,840 98.7175% 275,000 1.2825%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0、审议《2022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履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8,489 99.9493% 277,000 0.0507%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4,840 98.7081% 277,000 1.291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为公司经销商及代理商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4,989 99.9487% 280,500 0.0513%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1,340 98.6918% 280,500 1.3082%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6,989 99.9491% 278,500 0.0509%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3,340 98.7011% 278,500 1.298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3、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546,416,989 99.9491% 278,500 0.0509%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21,163,340 98.7011% 278,500 1.298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三）关于提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案 12 为特别决议事项，提案 8、10、11 涉及对外担保，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提案 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上海斯米克
有限公司、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宣读了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对 2021 年度公司独

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
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2022年 4月 27日刊登
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博文、游广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2-039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日上午 09:15至 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98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
6、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人，代表股份 958,540,07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62.35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人，代表股份 821,798,39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53.45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 代表股份 136,741,67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895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36,443,27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7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34,27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293％。 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2,173,2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414％。

公司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 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6,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0％；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80,1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25％；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2,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5％；反对 16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75,6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01％；反对 167,6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2,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5％；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弃权 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75,6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01％；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5％；弃权 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4、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6,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0％；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80,1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25％；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6,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0％；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80,1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25％；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 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6,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0％；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80,1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25％；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6,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0％；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80,1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25％；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6,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0％；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80,1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25％；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6,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0％；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80,1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25％；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578,5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07％；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9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10,1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952％；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0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公司控股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588,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55％；反对 2,152,979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341％；反对 2,152,9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公司控股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2,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5％；反对 16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75,6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01％；反对 167,6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补充审议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8,372,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5％；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0％；弃权 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275,6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01％；反对 163,1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5％；弃权 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12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陈家旺、付青通过现场的方式参加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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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因误操作构成短线交易的

公告
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田控股”）近日在通过二级市场竞价方式减持前期于二级市场增持的公司股份过程中，由于误
操作，出现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2年 5月 12日广田控股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过程中，因交易软件刷新延时，界面切换错误，误操

作买入 132,000股，出现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核算，上述交易所得收益:
（六个月内卖出最高价-本次买入价）*买入股数=（2.54元/股-2.57元/股）×132,000股=-3960元。
因本次短线交易并未获得收益，不存在公司收回其所得收益的情形。
由于广田控股减持的股份是前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取得，不受《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相
关规定限制。

二、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广田控股本次买入公司股票系操作失误造成，未发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

定期报告敏感期内，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谋求利益
目的。 但本次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广田控股已充分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就本次短线交易
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2、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
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
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
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因本次短线交易并未获得收益，
不存在公司收回其所得收益的情形。

3、广田控股将加强对证券交易操作的监督管理，升级交易软件，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4、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相关工

作人员关于《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培训工作，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审慎操作，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